
附件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说明

一、绩效自评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通过加大力度发展普惠型幼儿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型民办幼儿园。通过奖励政策保障普惠型幼儿园的日常运

作，提升幼儿园的办园质量。进一步稳定学前教育师资队伍，

吸引和留住优质人才在区幼儿园长期从教，促进和提升学前

教育整体水平。

（二）自评结论

2024年度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资金：

1665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1665 万元。年度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我部门的总目标及绩效指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

已全部完成，评定分数为 100 分。

（三）履职效能分析

2024 年度项目资金遵循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及时核算

的原则，已及时准确地全部下拨到相关幼儿园，并落实资金

安全、规范和有效地使用。

根据《番教通[2023]119 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学前

教育经费的通知）》，用于集体办幼儿园教职工补助经费（社

保补贴 15600 元/人.年，生活津贴 12000 元/人.年，长期从



教津贴 3600 元/人.年，短期从教津贴 3600 元/人.年）支出

1425.6 万元；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职工补助经费（社保补贴 3600 元/

人.年，长期从教津贴 3600 元/人.年，短期从教津贴 3600

元/人.年）支出 239.4 万元。

我部门对于财政拨款严格遵从专款专用原则，按照《财

务管理制度》和《番教通[2023]119 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学前教育经费的通知）》文件精神执行，审批手续完备，

账目清楚，内容真实，核算准确，监督措施得力。

（四）管理效率分析

结合沙湾学前教育实际情况（目前共有 23 所幼儿园），

我部门加大规范办园监督管理力度，通过深入的学习、研究、

实践，全面关注课程质量，幼儿发展和教师的业务能力提升，

为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我部门充分发挥

学前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作用，实现片区内幼儿园优质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沙湾学前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

社会效益：2024 年度投入使用的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经

费，稳定了师资队伍的建设，推进了沙湾学前教育均衡优质

发展。

经济效益：所有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专款专

用的原则，对幼儿园的财政资金使用进行监管。

通过 2024 年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经费项目的完成，提升

了幼儿园教学质量，符合当前学前教育的新要求，让孩子们

在更优质的环境得到健康发展。



在资金使用方面，确保资金严格按照预算科目计划进行

支出，各预算科目资金略有小调整，调整幅度符合教育资金

管理规定的范围内。资金用于幼儿园老师的各项津贴补贴。

在教育质量提升方面，通过补贴幼儿园老师等方式，促

进办园水平提高。

综上所述，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经费的绩效评价不仅关注

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项目的完成情况，通过资金支持提升教育

质量，确保学前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以促进学

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街教育改革和发

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待提

升，尤其是着力于特色发展、内涵发展上力度要有所加强；

民办学校要从规范管理向办学质量方面定位；加强牢固安全

发展底线，注意师生思想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日常工

作生活安全、心理身体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我街将在今后

的工作中认真研究、采取措施、积极解决。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接下来的有关项目中，将对使用经费的单位进行经费使

用的培训、监督及指导，单位可以更加合理的安排经费支出，

将每一笔经费都落到实处，以确保项目保质完成。


